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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專業獎章頒發作業要點
第二點附表修正總說明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專業獎章頒發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

自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達後，歷經三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

為一百零八年八月十六日。為適時獎勵長年推動環境保護有功人員

並鼓勵各級環境保護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人員踴躍申請環境保護專業

獎章，增訂各類別請頒環境保護專業獎章事蹟表之欄位、國內專利

分類與數量、個人貢獻度、自我檢核表等事項，爰修正本要點第二

點附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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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專業獎章頒發作業要點第二點附表

修正對照表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

一、身分證欄位

新增（本國

籍 人 士 填

寫 ） 之 內

容。新增居

留證號（非

本國籍人士

填寫）及國

籍欄位，供

外國籍請頒

者 進 行 填

寫。

二、依據專利法

第 二 條 規

定，新增國

內專利分類

與數量填寫

之欄位，國

外專利因各

國 規 定 不

同，不另分

類，僅增加

填寫數量欄

位。

三、參考國內各

大專院校引

文索引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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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（Web of

Science）內

容，新增學

術期刊分類

與數量填寫

之欄位。

四、新增具體事

實內容填寫

欄位，請頒

高一等獎章

者，需填寫

前次請頒至

本次請頒期

間，持續或

新增推動之

實績。

五、新增個人貢

獻度欄位，

如請頒資格

為 團 體 事

蹟，於此敘

明請頒者貢

獻情形。

六、於檢核清單

新增自我檢

核表一份，

並完成各別

項目之確認

內容，供請

頒者檢核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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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 之 完 整

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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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身分證欄位

新增（本國

籍 人 士 填

寫 ） 之 內

容。新增居

留證號（非

本國籍人士

填寫）及國

籍欄位，供

外國籍請頒

者 進 行 填

寫。

二、新增具體事

實內容填寫

欄位，請頒

高一等獎章

者，需填寫

前次請頒至

本次請頒期

間，持續或

新增推動之

實績。

三、新增個人貢

獻度欄位，

如請頒資格

為 團 體 事

蹟，於此敘

明請頒者貢

獻情形。

四、於檢核清單

新增自我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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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表一份，

並完成各別

項目之確認

內容，供請

頒者檢核資

料 之 完 整

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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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身分證欄位

新增（本國

籍 人 士 填

寫 ） 之 內

容。新增居

留證號（非

本國籍人士

填寫）及國

籍欄位，供

外國籍請頒

者 進 行 填

寫。

二、新增具體事

實內容填寫

欄位，請頒

高一等獎章

者，需填寫

前次請頒至

本次請頒期

間，持續或

新增推動之

實績。

三、新增個人貢

獻度欄位，

如請頒資格

為 團 體 事

蹟，於此敘

明請頒者貢

獻情形。

四、於檢核清單

新增自我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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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表一份，

並完成各別

項目之確認

內容，供請

頒者檢核資

料 之 完 整

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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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身分證欄位

新增（本國

籍 人 士 填

寫 ） 之 內

容。新增居

留證號（非

本國籍人士

填寫）及國

籍欄位，供

外國籍請頒

者 進 行 填

寫。

二、新增個人貢

獻度欄位，

如請頒資格

為 團 體 事

蹟，於此敘

明請頒者貢

獻情形。

三、於檢核清單

新增自我檢

核表一份，

並完成各別

項目之確認

內容，供請

頒者檢核資

料 之 完 整

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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